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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男子皮利帕2012年離開溫哥華

的住所後失蹤，一直杳無音訊。事隔5年

後，皮利帕早前被發現流落在逾1萬公里

外的巴西亞馬遜叢林區，他當時衣衫襤

褸，身上無護照及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僅帶着少量衣服。他的弟弟斯蒂芬相

信，哥哥靠徒步和藏身貨車上，穿過

南、北美洲至少10個國家，包括美國、

墨西哥、危地馬拉及阿根廷等，大部分

時間更是赤足步行。

走過逾萬公里 赤足入亞馬遜叢林

39歲的皮利帕曾任職人道工作者，數年前因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症而停工，2011年開始
服藥，同年被指涉嫌襲擊他人，原定翌年提堂，
但他在出庭前突然失蹤。家人嘗試聯絡警方、醫
院、監獄甚至殮房，但始終找不到皮利帕。

日前返國 居弟家中
直至去年11月底，巴西西部朗多尼亞州的

加裔女警維迪加爾發現皮利帕，他只稱自己
是加拿大人，維迪加爾將他送入醫院，再嘗
試在網上找尋他的家人，終在去年12月透過
微博twitter聯絡到斯蒂芬等人。斯蒂芬得知皮
利帕下落後，立刻替哥哥申請緊急旅遊證
件，但皮利帕此時突逃離醫院，企圖前往亞
馬遜叢林，幸警方及時尋回他。
皮利帕周一飛返多倫多，到弟弟家中居

住。皮利帕表示，當時準備前往阿根廷布宜
諾斯艾利斯的國立圖書館，但因遇劫失去所
有財物，到達目的地時因無證明文件而被趕
走，之後進入巴西。他又指，自己在途上靠
採集野果及收集垃圾桶內的食物維生，並撿
拾棄置衣物蔽體，這5年內主要徒步行走，間
中會搭順風車，他形容自己能活下來是極為
幸運。 ■《每日郵報》/加拿大廣播公司

韓國口蹄疫疫情持續蔓延，繼忠清
北道報恩郡後，京畿道漣川郡及全羅
北道井邑市亦出現疫情。韓國農林畜
產食品部昨日開會後，決定將口蹄疫
預警級別上調至最高的「嚴重」階

段，是7年來首次。
檢測報告顯示，忠清北道及全羅北

道出現的是O型口蹄疫病毒，京畿道
爆發的則屬A型，是韓國首次幾乎同
時爆發兩種口蹄疫病毒。 ■韓聯社

韓口蹄疫蔓延 升「嚴重」預警

美國樂壇天后麥當娜周二獲非洲
國家馬拉維的法院批准，收養一對4
歲孖女，並在社交網站Instagram確
認消息。儘管當地活躍分子指麥當
娜此舉剝削該國，但法官認為她是
希望為孖女提供一個家庭，給予愛
與保護，因此批准收養。
麥當娜準備收養的孖女屬剖腹生產，

兩人母親因產後併發症死亡，父親則忙
於照顧另外5名兄弟姊妹，無力養育孖
女。法官姆瓦萊審理麥當娜的申請時，
曾問對方收養決定帶來的影響，會否被
視為掠奪馬拉維最珍貴的資源。麥當娜
回覆稱會保留孖女姓氏，以保存兩人的

馬拉維人身份，還會聘請當地保母陪同
孖女到美國，讓她們更易適應當地生
活。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王
儲查爾斯
教女、社
交界名媛
湯 姆 金
森，前日
被發現在
倫敦家中
死亡，終
年 45歲，
警方相信
死因並無

可疑。湯姆金森生前與英國王室關係
密切，曾出席威廉王子及凱蒂的婚
禮。她曾經沉淪毒海，去年11月被診
斷腦部出現腫瘤，自此一直深居簡
出。
傳媒報道，湯姆金森一名朋友當

日到其寓所探望她時，發現她已身
亡。警方指，前日下午約1時40分

接報，在倫敦西部住宅區發現一名
女子的屍體，到場調查後初步未確
認死因，但認為案件無可疑。在附
近工作的工人稱，自從上周五她家
中傳出巨響之後，便未有再看見湯
姆金森步出家門。
查爾斯得悉湯姆金森死訊後發表

聲明，表示他和妻子卡米拉「深感
悲痛」。湯姆金森的鄰居形容她生
前踴躍參與住戶協會活動，但近日
身體變得虛弱。3個月前湯姆金森被
診斷患上非惡性腦腫瘤及自身免疫
疾病，一直接受治療。
湯姆金森曾是社交圈名人，經常

出席不同社交場合，與英國王室成
員稔熟，曾與查爾斯一家到瑞士滑
雪，亦曾參與拍攝電視台名人版真
人騷節目。她去年受訪時指出，經
常參加派對嚴重影響她的健康。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傳iPhone 8相機配3D感應
售逾千美元

罹患腦瘤
查爾斯教女伏屍家中

非洲孖女喪母 獲麥當娜收養

今年是蘋果iPhone系列智能手機面
世10周年，有傳新型號將採用前沿技
術，包括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熒
幕，並可能於相機加入3D感應技術
識別用家面孔。由於技術所費不菲，
iPhone 8 售價可能逾 1,000 美元(約

7,758港元)。
消 息 指 新 iPhone 可 能 命 名 為

「iPhone X」或「iPhone 8」，提供5
吋及5.8吋兩個版本，正面熒幕將採
用OLED取代傳統LED熒幕，背面則
以不銹鋼製造。蘋果有意移除Home

鍵及兩側按鍵，改為觸控式按鈕，但
沿用現有雙鏡頭設計，甚至加入3D
感應技術作擴增實境(AR)之用。蘋果
同時會推出另外兩款新版本手機，分
別為 4.7 吋的 iPhone 7s 及 5.5 吋的
iPhone 7s Plus。 ■《每日郵報》

■■麥當娜與養女的麥當娜與養女的
合照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湯姆金森與查爾斯湯姆金森與查爾斯

■■相隔相隔55年年，，皮利帕終能與弟皮利帕終能與弟
弟斯蒂芬團聚弟斯蒂芬團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流傳新手網上流傳新手
機概念圖機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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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之募集配套資金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結果暨股本變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發行股票種類：人民幣普通股（A股）
發行數量：106,609,808股
發行價格：人民幣14.07元/股
發行對像、配售股數及限售期： 

序號 發行對像 配售股數（股） 配售金額（元）
1 上海市莘莊工業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50,000,000  703,500,000.00 
2 上海盛睿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00  140,700,000.00 
3 東久（上海）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 10,000,000  140,700,000.00 
4 普洛斯投資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10,000,000  140,700,000.00 
5 上海賽領博達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0,000,000  140,700,000.00 
6 上海誠鼎新揚子投資合夥企業 9,609,808 135,209,998.56
7 上海併購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7,000,000 98,490,000.00

合計 106,609,808 1,499,999,998.56 

限售期限：本次募集配套融資認購對像所取得的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臨港」、「公司」、
「本公司」）非公開發行募集配套資金所涉新增股份，自該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轉讓。

預計上市時間：本次發行新增股份已於2017年2月8日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完畢登記托
管手續。本次發行新增股份的性質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限售期為36個月，該等股份將於限售期屆滿後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資產過戶情況：本次發行不涉及資產過戶情況，發行對像均以現金方式認購。
如無特別說明，本公告中涉及有關單位及術語的簡稱與《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中的釋義相同。
一、本次發行概況
（一）本次交易概況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由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募集配套資金兩部分組成。
（1）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公司以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首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14.07元/股的發

行價格，向浦江公司發行股份購買其持有的浦星公司100%股權及雙創公司85%股權。
（2）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
公司向莘莊工業區、誠鼎新揚子、東久投資、盛睿投資、普洛斯、賽領博達、上海併購基金非公開發行股份

募集配套資金，本次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的股份發行數量為106,609,808股，募集配套資金的總金額為人民幣
1,499,999,998.56元。

（二）本次發行履行的相關程序
1、臨港集團召開董事會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2、上海市國資委出具《關於同意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組可行性方案的批復》（滬國資委產權[2016] 

131號），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了預核准；
3、臨港資管、浦江公司出具股東決定同意本次重組相關的議案；
4、標的公司出具股東決定/股東會決議同意本次交易相關事項；
5、2016年6月21日，上海臨港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預案及相關議案；
6、2016年8月4日，上海臨港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正式方案及相關議案；
7、2016年8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出具的《關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有關問題的批復》（滬國資委產權[2016] 247號），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8、2016年8月22日，上海臨港召開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交易的相關議案；
9、2016年10月14日，上海臨港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補充協議；
10、2016年11月28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召開

2016年第 89 次工作會議，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事項獲得無條件通過；
11、2016年12月29日，本次發行獲得中國證監會《關於核准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經濟

技術發展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證監許可[2016]3188號），核准公司非公開發行不超過
106,609,808股新股募集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配套資金。

（三）本次發行情況
1、發行股票種類：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3、發行數量：106,609,808股
4、發行價格：14.07元/股
本次發行的定價基準日為上海臨港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議公告日（2016年6月22日）。本次發行的發行價格

為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不含定價基準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
準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總額/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總量）的90%，即14.07元/股。

5、募集資金總額：人民幣1,499,999,998.56元
6、募集資金淨額：人民幣1,477,875,251.37元
7、獨立財務顧問（主承銷商）：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資金驗資和股份登記情況
1、驗資情況
2017年1月19日，瑞華出具了瑞華驗字[2017] 31170001號《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普

通股（A股）認購資金實收情況的驗資報告》。根據該報告，截至2017年1月18日，國泰君安指定的認購資金專用賬戶已
收到參與非公開發行股票認購的投資者繳付的認購資金共計7筆，金額共計為1,499,999,998.56元。

2017年1月20日，瑞華出具了瑞華驗字[2017] 31170002號《驗資報告》。經審驗，截至2017年1月19日，上海臨港
已收到本次發行認購股東繳入的出資款人民幣1,499,999,998.56元（扣除證券承銷費用11,000,000.00元後實際到賬金額
為1,488,999,998.56元），扣除其他發行費用後實際募集資金淨額人民幣1,477,875,251.37元，其中新增註冊資本人民幣
106,609,808.00元，餘額計人民幣1,371,265,443.37元轉入資本公積。

截至2017年1月19日，變更後的累計註冊資本人民幣1,119,919,277.00元，股本人民幣1,119,919,277.00元。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以及《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的有關規定，

對本次募集資金實施專戶管理，專款專用。
2、股份登記情況
本次發行新增股份已於2017年2月8日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完畢登記托管手續。本次發

行新增股份的性質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限售期為36個月，該等股份將於限售期屆滿後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五）後續事項
本次發行不涉及資產過戶情況，發行對像均以現金方式認購。
（六）獨立財務顧問（主承銷商）和律師事務所關於本次非公開發行過程和認購對像合規性的結論意見
1、獨立財務顧問（主承銷商）關於本次發行定價過程和認購對像合規性的結論意見
本次非公開發行的獨立財務顧問（主承銷商）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認為：
「本次發行經過了發行人董事會、股東大會的批准和授權，並獲得了中國證監會的核准，本次發行履行了必要的

內外部審批程序。發行人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過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則，符合目前證券市場的監管要求。發行
價格的確定和配售過程符合《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的有關
規定。本次非公開發行的對象中，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需要辦理私募投資基金備案及管理人登記的，已依法辦理並取得了
相關備案證明和登記證書；發行對象的認購資金來源於自籌資金，不存在槓桿融資結構化的設計，認購資金未直接或間
接來源於上海臨港或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未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上述各方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關聯
方。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
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

2、律師事務所關於本次非公開發行過程和認購對像合規性的結論意見
本次非公開發行的發行人律師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認為：
「截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之日，上海臨港本次發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權；本次發行的認購對像、發行價

格及數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發行的發行過程合法、合規，發行結果公平、公正，符合相
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發行過程涉及的《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繳款通知書》等有關法律文
件合法、合規、真實、有效；本次發行的募集資金已經全部到位。」

二、發行結果及對像簡介
（一）發行結果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總量為106,609,808股，未超過中國證監會核准的本次發行上限106,609,808股；發行對像總數

為7名，不超過十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的要求。本次非公開發行最終確定的發行對象與發行數
量如下：

序號 發行對像 配售股數（股） 配售金額（元） 佔公司發行後總股本（%） 限售期（月）
1 莘莊工業區 50,000,000  703,500,000.00 　4.46 36
2 盛睿投資 10,000,000  140,700,000.00 　0.89 36
3 東久投資 10,000,000  140,700,000.00 　1.79 36
4 普洛斯 10,000,000  140,700,000.00 　0.89 36
5 賽領博達 10,000,000  140,700,000.00 　0.89 36
6 誠鼎新揚子 9,609,808 135,209,998.56 　0.86 36
7 上海併購基金 7,000,000 98,490,000.00 0.63 36

合計 106,609,808 1,499,999,998.56 10.41 -

本次發行新增股份已於2017年2月8日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完畢登記托管手續。本次發
行新增股份的性質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限售期為36個月，該等股份將於限售期屆滿後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二）發行對像情況
本次發行對像包括莘莊工業區、誠鼎新揚子、東久投資、盛睿投資、普洛斯、賽領博達、上海併購基金共計7名特

定投資者。
1、基本情況
（1）莘莊工業區
公司名稱：上海市莘莊工業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上海市閔行區金都路3688號
法定代表人：李建華
註冊資本：人民幣180,350.00萬元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成立日期：1995年9月4日
經營範圍：工業區項目，外商投資項目開發建設，實業投資，房地產開發經營，自有工業廠房及商業用房的租賃，

物業服務，建築工程，市政工程，園林綠化，裝潢工程（工程類項目憑許可資質經營），建築裝潢材料、鋼材、金屬材
料銷售，商業貿易，在航天技術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服務、技術咨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
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2）誠鼎新揚子
公司名稱：上海誠鼎新揚子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註冊地址：上海市黃浦區南蘇州路381號410F06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誠鼎新揚子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委派代表：陳智海）
認繳出資額：人民幣201,000.00萬元
企業性質：有限合夥企業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9日
經營範圍：實業投資、投資管理、投資咨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3）東久投資
公司名稱：東久（上海）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上海市奉賢區青村鎮奉村路458號1幢336室
法定代表人：孫冬平
註冊資本：410.00萬美元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獨資）
成立日期：2013年6月9日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咨詢，企業管理咨詢（不得從事債務重組、債權追償等不良資產處置經營活動），商務信息咨

詢，企業營銷策劃（廣告除外）。【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4）盛睿投資
公司名稱：上海盛睿投資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秣陵路80號2幢604D室
法定代表人：李安
註冊資本：人民幣67,000.00萬元
企業性質：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成立日期：2010年1月20日
經營範圍：實業投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資本運作，資產收購、包裝和出讓，企業和資產托管，債權債務重組，

受托投資，投資咨詢，財務顧問，企業重組兼併顧問與代理，與經營範圍相關的咨詢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
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5）普洛斯
公司名稱：普洛斯投資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陸家嘴環路1233號2708室
法定代表人：莫志明
註冊資本：1,800.00萬美元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外國法人獨資）
成立日期：2004年8月9日
經營範圍：受本公司所屬集團或其關聯公司或其在中國所投資企業的委託，向其提供投資管理和咨詢服務、市場營

銷服務、員工培訓和管理及支持服務、資金運作和財務管理服務、技術支持和研究開發服務、信息服務，承接本公司所
屬集團內部各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的共享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6）賽領博達
公司名稱：上海賽領博達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註冊地址：上海市黃浦區北京西路126號107室G座
執行事務合夥人：旗源（上海）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委派代表：傅濤）
認繳出資額：人民幣100,000.00萬元
企業性質：有限合夥企業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0日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投資管理，投資咨詢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7）上海併購基金
公司名稱：上海併購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註冊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南匯新城鎮環湖西一路99號16號樓A座A201-2
執行事務合夥人：海通併購資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張向陽）
認繳出資額：人民幣296,910.00萬元
企業性質：有限合夥企業
成立日期：2014年8月5日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資產管理，投資管理，財務咨詢（不得從事代理記賬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

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2、發行對象與公司的關聯關係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前，東久投資持有上海臨港1.12%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發行對象與上海臨港均不存在關聯

關係。
三、本次發行前後公司前十名股東變化
（一）本次發行前公司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本次發行完成前，截至2017年1月10日，公司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如下：

序號 名稱 持股數（萬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40,347.31 39.82 
2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11,813.74 11.66 
3 上海松江新橋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5,435.95 5.36 
4 上海九亭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3,154.35 3.11 
5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 2,535.94 2.50 
6 上海浦東康橋(集團)有限公司 2,150.91 2.12 
7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1,363.56 1.35 
8 中福神州實業有限公司 1,000.00 0.99 
9 上海久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0.99 

10 上海恆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0.99 
11 東久(上海)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注） 1,000.00 0.99 

合計 70,801.76 69.88

註：中福神州實業有限公司、上海久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恆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和東久(上海)投資管理咨詢
有限公司均持有上海臨港股份1,000.00萬股，為並列第八大股東。

（二）本次發行後公司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本次發行後，截至2017年2月8日（股份登記日），公司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如下：

序號 名   稱 持股數（萬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40,347.31 36.03
2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11,813.74 10.55
3 上海松江新橋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5,435.95 4.85
4 上海市莘莊工業區經濟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5,000.00 4.46
5 上海九亭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3,154.35 2.82
6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 2,535.94 2.26
7 上海浦東康橋（集團）有限公司 2,150.91 1.92
8 東久（上海）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 2,000.00 1.79
9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1,363.56 1.22

10 中福神州實業有限公司 1,000.00 0.89
11 上海久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0.89
12 上海恆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0.89
13 上海盛睿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 0.89
14 普洛斯投資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1,000.00 0.89
15 上海賽領博達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注） 1,000.00 0.89

合  計 79,801.76 71.24

註：本次發行完成後，中福神州實業有限公司、上海久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恆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上海盛
睿投資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資管理（中國）有限公司和上海賽領博達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均持有上海臨
港股份1,000.00萬股，為並列第十大股東。

本次發行前，臨港資管持有上海臨港40,347.31萬股股份，佔公司總股本的39.82%，是公司控股股東。本次發行
後，臨港資管持有上海臨港36.03%的股權，浦江公司持有公司10.55%的股權，臨港資管仍為公司控股股東。

四、本次發行前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表
本次發行前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情況如下：

股份類別
本次發行前 本次發行後

持股數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條件流通股 506,610,499 50.00 613,220,307 54.76
無限售條件流通股 506,698,970 50.00 506,698,970 45.24
合計 1,013,309,469 100.00 1,119,919,277 100.00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註冊資本、股份總數將發生變化，公司將根據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發行結果，對《公司章
程》相關條款進行修訂。

五、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本次發行對公司資產結構的影響
本次交易完成後，隨著標的資產注入上海臨港，公司總資產、淨資產及營業收入規模均將有較大幅度增加；本次交

易不會增加公司的財務風險，交易完成後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保持合理水平；本次交易將增強上海臨港整體抗風險能力和
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全體股東的利益最大化。

（二）本次發行對公司業務結構的影響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浦星公司100%股權、雙創公司85%股權。浦江高科技園重點佈局科技創新產業，

園區位於閔行區浦江鎮，是上海市未來重點發展新城區域，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商業及生活配套設施齊全。通過
本次重組，本公司的現有土地資源儲備將進一步增加，有利於公司進一步集聚優勢資源、打造新的區域產業集聚平台，
推進在上海產業園區的戰略佈局。

（三）本次發行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本次發行前，公司嚴格按照《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的要求，加強

公司治理，不斷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健全公司內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促進公司規範運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公司治理的實際狀況符合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等發佈的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發行完成後，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發生變化，公司將嚴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法律法規
的要求，進一步完善相關內部決策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規範公司運作。

（四）本次發行對公司高管人員結構的影響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下屬園區範圍得到進一步擴展，公司將根據業務的變化情況，適時在管理團隊中對相關人員

作出調整，以滿足公司經營及發展的需要。屆時，公司將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依法履行相關批准程序和信息
披露義務。

（五）本次發行對關聯交易和同業競爭的影響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不會發生變化。公司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人之間的業務

關係、管理關係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不會因本次發行產生新的關聯交易和同業競爭的情況。
六、為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出具專業意見的中介機構情況
1、獨立財務顧問（主承銷商）
名稱：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楊德紅
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商城路618號
項目主辦人：王牌、任彥昭
聯繫電話：（+86-21）38676666
聯繫傳真：（+86-21）38670666
2、發行人律師
名稱：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號嘉地中心23-25層
負責人：黃寧寧
經辦律師：林琳、耿晨
聯繫電話：（+86-21）52341668
聯繫傳真：（+86-21）52341670
3、審計機構
名稱：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地址：北京市海澱區西四環中路16號院2號樓4層
負責人：楊劍濤、顧仁榮
簽字會計師：方志剛、曹俊煒
聯繫電話：（+86-21）20300000
聯繫傳真：（+86-21）20300203
4、驗資機構
名稱：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地址：北京市海澱區西四環中路16號院2號樓4層
負責人：楊劍濤、顧仁榮
簽字會計師：方志剛、曹俊煒
聯繫電話：（+86-21）20300000
聯繫傳真：（+86-21）20300203
七、備查文件
1、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關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普通股（A股）認購資金實

收情況的驗資報告》（瑞華驗字[2017] 31170001號）；
2、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驗資報告》（瑞華驗字[2017] 31170002號）；
3、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證券變更登記證明》；
4、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髮行過程和認購對像合規性之審核報告》；
5、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出具的《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關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募

集配套資金髮行過程及認購對像合規性之法律意見書》；
6、其他與本次發行有關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2月10日

加國失蹤男
徒步 年流落巴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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